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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商电商〔2017〕273号

                                                                             
省商务厅 省农委关于开展深化农商协作

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工作的通知

大连、抚顺、本溪、丹东、朝阳、葫芦岛市商务、农业主管部门：

按照《商务部 农业部关于深化农商协作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通知》（商建函〔2017〕597号）要求，经省商务厅、省农委共同研究，制定了《关于深化农商协作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工作方案》，现印发你们。请各市商务、农业主管部门深化协作，认真组织所辖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县（市）和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设较好的县（市）积极开展工作，推动全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当地农产品电子商务健康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和贫困户精准脱贫。 

附件： 1.省商务厅 省农委关于深化农商协作大力发展农产
品电子商务的工作方案

2.商务部 农业部关于深化农商协作大力发展农产品
电子商务的通知（商建函〔2017〕597号）

辽宁省商务厅                 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
 2017年11月1日

附件1
省商务厅 省农委关于深化农商协作

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工作方案

按照《商务部 农业部关于深化农商协作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通知》（商建函〔2017〕597号）有关要求，结合全省实际，省商务厅、省农委拟将大连瓦房店市、抚顺清原县、葫芦岛兴城市作为试点工作县，推进当地农产品电子商务健康发展，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和贫困户精准脱贫。具体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着力加强农产品流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资源聚集、优势互补、创新驱动”的原则，充分发挥农产品电子商务在营销推广、信息集成、资源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及农产品冷链物流资源向电商平台集聚，全面提升农产品流通的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建立安全环保、高效便捷、规范有序、数据共享的农产品流通新渠道。

（二）工作目标。充分发挥商务、农业部门协作协同作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着力突破制约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瓶颈和问题。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程和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为依托，加快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生产流通消费高效衔接的新型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积极探索“互联网+农产品流通”新型农产品流通模式，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进一步发挥流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提高农产品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二、重点任务

（一）开展农产品电商出村试点。在瓦房店市、清原县、兴城市开展农产品电商出村试点工作，其中清原县选择清原大米、瓦房店市选择瓦房店得利寺樱桃、兴城市选择红崖子花生，通过加强农产品分等分级、加工包装、物流仓储、冷链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产品供应链管理，集中实现农产品商品化、品牌化、电商化，创新农产品电商销售机制和模式。强化对种植户的服务，探索建立企业和种植户之间的新型利益连接机制，通过分工协作将分散种植户纳入产业化发展轨道，在保持农村特点的基础上，提高小农生产的集约化水平，吸引种植户深入参与社会分工，享受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我省第二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试点县要参照农产品电商出村试点县要求开展工作（下同）。

（二）打造农产品电商供应链。充分发挥“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引导作用，立足农业生产的区位优势，以电商等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益农信息社，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分散农户参与，积极引导当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紧盯市场需求和国内外产业发展动向，组织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发适合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新品种和新产品，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拉长农业产业链。

（三）推动农产品产销衔接。通过加强与传统鲜活农产品零售渠道的合作，开展农场会员宅配、社区支持农业等模式探索，建立农产品社区直供系统。联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入驻信息进村入户工作平台，以委托生产、订单农业等形式，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关系，并开展产销对接活动，重点推动“三品一标”、“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产品上网销售。
（四）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发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和信息进村入户政策效用，充分利用财政专项资金大力培育当地农村电商带头人，依托高校科研院所、电子商务协会、电子商务培训中心和农村电商、流通企业等培训资源，将农村电商培训与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培训等现有培训项目有机结合，

积极对农民合作社成员、创业就业人员、电商转型的企业和政府部门人员等，开展电商理念、基础理论、技能技巧等不同层次的培训。农产品电商出村试点县每年力争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500名。

（五）提高农产品网络上行的综合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益农信息社、行业组织、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专业运营公司的作用，强化资源整合和集成，为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企业提供从种子、畜禽良种、原材料供应，到农药、兽药、饲料、肥料、田地管理、品质管控，以及农产品加工、包装、物流仓储、营销策划和金融保险等全链条服务。推动传统农业企业转变生产方式，提升产品设计能力，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和电商销售比例。

（六）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和追溯体系。通过设立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快速检测点，提供便捷高效的检测服务。加强生产、流通两个环节追溯工作衔接，加快推进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推动相关农产品开展追溯服务，逐步建立“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可追溯体系。

（七）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标准化试点。建立健全适应电商发展的农产品质量分级、采后处理、包装配送、产品追溯等标准体系，依托瓦房店市、清原县和兴城市3个农产品电商出村试点县，以电商平台、龙头企业等为主体，就试点品种先总结制订企业标准、地方标准，再逐步形成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以符合网络销售有关法规要求为目标，针对本地特色优质产品，按照产品形态、包装形式、运输仓储条件、相关业务流程等内容，明确技术要求和标准框架，完善标准化流通器具和操作规程，设计简便适用、易于操作的业务规程和操作准则。推动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农产品探索开展网上现货交易、竞价拍卖等。

三、政策支持

（一）加强组织领导。深化商务、农业两部门协作，共同成立推动农产品电商发展联合工作组，统筹推动区域内农产品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各有关地市明确专人负责，以开展农产品电商出村试点工作、培育农村电商带头人和建设农产品电子商务标准化试点为重点，分别制订工作方案，细化工作目标，提出具体工作思路和举措，于11月24日前报省商务厅、省农委。

（二）优化政策环境。把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与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实施有机结合，互相搭载，资源共享。创新投融资机制，充分发挥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及相关政策资金作用，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以奖代补等形式大力支持农商互联相关工作。

（三）积极组织对接。根据“农商互联”参与企业的相关需求，积极组织各类企业开展合作，通过对接洽谈、推介说明、实地考察等多种形式与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平台进行对接，推进“农商互联”工作全面开展。提升“农商互联”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建立农产品产销对接长效机制。

（四）加强宣传推广。及时通过手机、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发布农产品电子商务政策措施、实施效果、先进典型等信息，加强舆论引导，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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